
 
 
 
 
 
 
 
 

二
０
０
六
年 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
通
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第
三
十
九
號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二
月
九
日 

 
敬

啟

者

：

下

學

期

剛

開

始

，

深

信

各

位

家

長

定

必

期

望

 

貴

子

弟

更

有

效

地

學

習

。

本

校

特

邀

請

家

庭

學

習

協

會

會

長

曹

錫

光

博

士

到

校

主

講

︽

全

腦

學

習

法

︾

家

長

講

座

。

是

次

講

座

內

容

主

要

是

讓

各

位

家

長

了

解

全

腦

學

習

法

，

有

助

家

長

懂

得

如

何

協
助
子
女
掌
握
有
效
之
學
習
方
法
及
使
親
子
融
洽
相
處
。 

是

次

講

者

曹

錫

光

博

士

是

香

港

中

文

大

學

管

理

心

理

學

博

士

、

大

學

導

師

、

家

長

講

座

專

家

，

對

主

持

有

關

兒

童

及

家

長

講

座

，

經

驗

豐

富

，

且

極

受

家

長

歡

迎

。

是

次

本

校

邀

得

曹

錫

光

博

士

主

持

講

座

，

實

在

是

難

得

機

會

，

希

望

各

家

長

能

踴

躍

參

加

。

現
將
講
座
詳
情
臚
列
如
後
： 

(

一) 

主
題
：
︽
全
腦
學
習
法
︾
家
長
講
座 

(

二) 

日
期
：
二
０
０
六
年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︵
星
期
五
︶ 

(

三) 

時
間
：
下
午
二
時
至
三
時
十
五
分 

(

四) 

地
點
：
本
校
一
樓
禮
堂 

(

五) 

形
式
：
講
座
分
兩
部
份
，
第
一
部
份
由
嘉
賓
主
講
，
第
二
部
份
家
長
可
自
由
發
問
。 

(

六) 

參
加
資
格
：
凡
本
校
學
生
家
長
均
歡
迎
參
加
。 

 
 

以

上

各

項

，

相

應

函

達 

台

端

，

希

予 

查

照

，

並

請

填

妥

回

條

於

二

月

十

三

日

或
以
前
交
回
班
主
任
，
以
便
安
排
座
位
。 

 
 

 

此
致 

貴
家
長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
念
學
校 
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戴
順
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校
長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陳
愛
英 
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
 
 
 
 
 
 

回 

條
︵
︽
全
腦
學
習
法
︾
家
長
講
座
︶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第
三
十
九
號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敬
覆
者
：
本
人

 
 

 
 

 
 

 
 
 
 

貴
校
於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︵
星
期
五
︶
舉

辦
之 

 

︽
全
腦
學
習
法
︾
家
長
講
座
。 

  
 

 
 

 
 

此
覆 

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
校
長 

  
 

 

上
午
校
╱
全
日
制
╱
下
午
校( 

 
 
)

年
級( 

 
 
)

班
學
生
： 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家
長
簽
署
： 

 

二
０
０
六
年
二
月 

 
 

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︵

請
在
適
當
的
□
內
加
上 

 
 

號
︶ 

 

 

2005 
／ 

2006 

 

2005
／

2006

□
樂
意
出
席

□
未
克
出
席


